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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大社服字〔2020〕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升学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

的能力，加强与地方政府（企业）的实质性合作，促进学校专利

与科技成果的转化，提高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，规范现有

教授工作站的管理与运行，制定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工作站管理

办法》，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第2020-6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中国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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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经济社

会发展的能力，加强与地方政府（企业）的实质性合作，促进学

校专利与科技成果的转化，提高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，规

范现有教授工作站的管理与运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教授工作站是我校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，不定行政

级别、不单独核定编制。 

第三条 教授工作站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为地方政府、企业提供技术咨询、技术开发、技术服

务，承担我校科技成果转化任务。 

（二）作为培养（培训）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、本科生及各

类“新农人”的基地，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。 

第四条 建站条件： 

（一）申请人须为我校在职教工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 

（二）申请人与地方政府（企业）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，且

地方政府（企业）需提供以下条件： 

1.稳定的工作经费。自然科学学科每年不少于50万元，人文

社会学科每年不少于10万元，其中不低于50%的经费需拨入学校

账号，按横向项目管理。 

2.免费提供满足工作需求的试验用地、办公场所、实验设备

及后勤保障等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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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人或所在学院需与地方政府（企业）签署合作协议，

协议中含有建站所需条件的明确条款。 

4.服务国家重大战略，受学校委派成立的教授工作站，可以

适当放宽条件。 

第五条 由申请人提交申请书，经所在学院同意盖章后，报

社会服务处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）进行资格审查。审核通过后，

由主管校领导签批。每位申请人承担的教授工作站不能超过三个。

由社会服务处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）统一颁发“中国农业大学教

授工作站”牌匾。 

第六条 教授工作站负责人的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工作经费的落实； 

（二）每年累计工作时间不低于一个月； 

（三）科研（人才）项目的申请； 

（四）实施科技成果转化； 

（五）地方相关产业发展的引领与带动； 

（六）本科生、研究生、新农人的培养（培训）。 

第七条 教授工作站的运行期为3-5年。负责人每年提交年度

进展报告，社会服务处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）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

评审结果作为年度工作量考核的依据。评审成绩优秀的教授工作

站，将在当年专任教师年度工作量考核中体现。 

第八条 教授工作站运行期满，社会服务处（新农村发展研

究院）组织专家进行验收考核。考核内容包括：整个运行期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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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经费落实、到站开展工作情况、获批科研（人才）项目、科

技成果产出与转化、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等。考核合格，

可续签合作协议；考核不合格或双方无意愿继续合作的教授工作

站将停止运行，收回牌匾。 

第九条 地方政府（企业）不得以“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工作

站”名义从事任何经营性活动，不得损害中国农业大学的形象和

声誉。一经发现将取消教授工作站资格，终止合同。 

第十条 由教授工作站独立研发或与其他单位合作过程中产

生的项目成果、知识产权归属，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学校

及地方政府有关规定，在合作协议中予以明确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社会服务处（新农

村发展研究院）负责解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16日印发  


